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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關於出售目標公司之 51%的權益 

及行政總裁之變更 

 
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賣方（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與買方訂立買賣協議，

據此，賣方同意出售，且買方同意購買，目標公司之 51%的權益，交易對價為

100,000 港元（應以現金支付）。於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於目標公

司持有任何利益且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將不再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有關出售事項之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 14.07 條）

超過 5%但低於 25%，且對價將以現金支付，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

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買賣協議 

 
日期 : 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 
訂閱方 : Winsum Investment Limited, 

為賣方 
  

仝義梁先生 
為買方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買方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

聯人士之第三方。 
 
待出售資產 
賣方已同意向買方出售，且買方已同意自賣方收購，被出售股份（代表目標公

司之51%權益）。目標集團於二零二二年一月四日至完成期間產生的任何回報

（無論正負）應歸屬於買方或由買方承擔。 
 
緊接出售事項前，本公司間接於目標公司持有51%的權益。 
 
對價 
被出售股份的對價為100,000港元，應在完成時以現金支付。 
 
交易對價為賣方與買方平等談判後決定。鑒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之淨資產為

約5,000港元，董事認為交易對價公平合理。 
 
完成 
完成於賣方及本公司通過批准買賣協議的必要決議之營業日發生，或賣方和買

方書面同意的其他日期。 
 
於完成後，本公司將不再於目標公司持有任何利益且目標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將

不再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目標公司資料 

 
目標公司是一家根據英屬維京群島法律設立的投資控股公司。於本年公告之

日，本公司間接於目標公司持有51%的權益。目標集團之主要業務為生物細胞

存儲服務，生物冷鏈物流，生物咨詢服務，銷售及交流及推廣生物科技以及銷

售醫療器械、生物資料和保健產品。 
 
 
 
 
 



 
本集團及目標集團之架構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包括目標集團）的簡化股權架構載列如下： 
 

 
目標集團之財務資料 
以下為目標集團之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的關鍵未經審計合

併財務信息和目標集團之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的關鍵未經

審計模擬合併財務信息（假设目標集團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即存在）的摘

要： 
 
 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

人民幣千元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 
人民幣千元 

 
收入 
 

1,174 3 

經營虧損 4,039 1,378  
 
目標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計合併總資產和淨資產分別為

約人民幣9,076,000元和人民幣6,000元。 
 
 
 
 



由於目標集團為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初收購，以上目標集團之未經審計合併財

務信息未合併入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和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的合

併財務報表中。 
 

有關本集團及剩餘集團之資料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污水處理業務及健康相關

產品及服務。於完成後，剩餘集團將停止其於健康相關產品及服務的所有運

營，並將本集團所有資源集中於污水處理業務及其他環保業務。誠如本公司二

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年報所披露，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污水處理分部分別貢獻收入約53,500,000港元及44,611,000港元，佔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收入的約100%。儘

管本集團之污水處理收入於二零二一年因疫情下降，基於國家3060雙碳目標的

提出，以及環保行業持續深入的大發展態勢，本集團對污水處理業務的未來仍

持樂觀態度。本集團將繼續在品牌建設、市場管道建設、業務協同方面持續發

力，擴大集團環保業務的體量和競爭力，爭取在磁混凝技術的協同組合技術開

發應用、綜合污水處理技術應用方面取得突破，發展為綜合環保技術供應商。 
 
出售事項的財務影響 
基於對價為100,000港元及目標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計淨

資產約5,000港元，預計來自出售事項的所得款項淨額將少於100,000港元。 
 

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於本年初收購目標集團，期望目標集團可在近期產生收入並為本集團帶

來更好的現金流。然而，目標集團未能達到本集團的期望，所以董事會決定出

售目標集團以避免進一步的虧損和本集團的現金流出。 
 
並且，在保健行業嘗試多年而未成功後，董事會決定不在保健行業進行更多投

資並將集中本集團的所有資源於環保業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出售事項之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超

過5%但低於25%，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章項下的通知及公告規定。 
 

行政總裁之變更 

 

董事會僅此宣佈，因本集團完全退出保健行業，為根據工作需求於高級管理層

作出工作調整，Shengbiao Zhang先生已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起停止擔任本公

司及本集團之行政總裁，並且作為過渡性工作安排，本公司之執行董事許中平

先生已被委任為本公司之行政總裁。 
 
董事會確認與Shengbiao Zhang先生無異議，並且無任何與其調任有關的事項需

要提請股東和聯交所注意。本公司願藉此機會對Shengbiao Zhang先生在擔任行

政總裁期間對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表示感謝。張勝彪先生將繼續擔任目標集

團的董事。 
 
許中平先生的簡歷如下： 
 
許中平先生，現年59歲，許京平先生（本公司之主席和執行董事）之弟，畢業

于南京財經大學，本科學歷、學士學位。許中平先生於企業管理、業務投資及

國際經濟策略合作方面擁有逾30年經驗。 
 
他於九十年代曾自主創建了國內知名時尚品牌【銀夢時裝】，並與中國新技術

創業投資公司合作創立了改革開放後最著名的百貨商場【北京賽特購物中

心】，任第一任董事總經理。他主導引進法國最大規模的連瑣超市【家樂福】

進入中國，代表中方出任副董事長、副總裁，並在北京、上海及各大省會城市

設立了近百家【家樂福超市】。他曾任職香港【中國國際經濟文化促進會】執

行董事，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數以百計（次）的各類經濟文化交流活動。 
 

 

 

 

 

 

 

 

 

 

 

 



釋義 
 
「23家作為銷售

辦事處的子公

司」 

指以下23家子公司，全部註冊於中國且多數股權為XZSY直接或間接持有： 
陝西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海南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廣西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長沙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雲南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山西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山東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湖北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天津中深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安徽縱深垠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貴州縱深垠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廈門縱深垠冷鏈物流有限公司 
四川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 
重慶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 
欣縱深垠（嘉興）科技有限公司 
欣縱深垠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河南欣縱深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家聯營銷售

辦事處」 
指以下2家公司： 
杭州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一家註冊於中國的公司，由海南樹銘投資有限

公司和XZSY分別持有51%和49%的股權；以及 
湖南愛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一家由XZSY和其他五家公司（均為本公司

之獨立第三方）共同於中國設立公司，XZSY於其中持有22%的權益。 
 

「董事會」 指董事會 
  
「BVI」 指英屬維京群島 
  
「CCBR」 指柬中生物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一家設立於香港且100%直接由目標公司所

有的公司。 
  
「本公司」 指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設立的公司，其股份

於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掛牌（股票代碼：00646）。 
  
「完成」 指根據買賣協議完成被出售股份的出售。 
  
「關聯人士」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含義 
  
「交易對價」 指根據買賣協議之條款，為被出售股權，買方應付給賣方的100,000港元 
  
「董事」 指本公司董事 
  
「出售」 指根據買賣協議，賣方向買方出售被出售股份 
  
「被出售股份」 指目標公司之5,100股，代表目標公司之51%權益。 
  
「本集團」 指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香港」 指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聯交所上市規則 
  
「最後期限」 指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賣方」 仝義梁先生，中國居民 
  
「剩餘集團」 指緊隨完成後之本集團 
 
 
 
 
 
 
 
 
 
 
 
 
 
 

 



「買賣協議」 指賣方和買方之間簽訂的，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的買賣協議。 
  
「股份」 指本公司之發行在外股份 
  
「股東」 指本公司之股東 
  
「聯交所」 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means Cambodia-CHN Biological Research Holdings Co., Limited, a 指柬中生物

研究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根據英屬維京群島法律設立的公司，由 
Zhong Shen Cambodia和楊彩雲女士平均持有。 

  
「目標集團」 指目標公司、CCBR、XZSJK、XZSY、ZSKJ、ZSYT 和23家作為銷售辦事

處的 
子公司。 

  
「賣方」 指Winsum Investment Limited，一家根據英屬維京群島法律設立的公司，是

本公司全資擁有的子公司。 
  
「XZSJK」 欣中深（深圳）健康技術服務有限公司，一家註冊於中國的公司，並由

CCBR 100%直接擁有。 
  
「XZSY」 指深圳市欣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一家註冊於中國的公司，且由XZSJK擁有

80%，由ZSYT擁有20%。 
  
「ZSKJ」 指中深康健生物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一家註冊於中國的公司，且由

XZSJK、廣州中科賽恩斯科技發展有限責任公司、陳三國先生分別持有

51.5%、25%和23.5%。 
  
「ZSKD」 指中深康德（广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家註冊於中國的公司，且由力行

中天投資有限公司、XZSJK, ZSKJ及深圳市正田企業發展有限公司分別持有

76%、10%、10%和4%。 
 
力行中天投資有限公司為張子洪先生(本公司之主要股東)持有多數股權。 

  
「ZSYT」 m指深圳縱深垠科技有限公司，一家註冊於中國的公司，且由XZSJK擁有

66.5%，由陳三國先生擁有33.5%。 
  
「%」 指百分比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須謹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許京平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京平先生、許中平先生及楊保東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馬天福先生及胡玥玥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
李軍教授。 


